
交易主体（法人用户）注册指南 

一．说明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要求，所有访问政务服务平台的用户必须进行“实名认

证”。根据科技部要求，不能实名认证的用户，须进行“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审核

认证”（上传材料，科技部人工审核认证）。 

法人用户须提供真实、准确、最新且完整的法人资料，使用法人名称、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姓名、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等法人信息进行实名

验证。 

自然人用户须提供真实、准确、最新且完整的个人资料，使用本人证件号

码、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进行实名验证。 

所有使用全国技术合同管理与服务系统的用户，即技术合同交易主体，必

须完成“实名认证”，并提交到各省市的登记处进行人工审核。审核通过的交易

主体可授权自然人作为事项办理人进行技术合同登记（前提是自然人必须完成

“实名认证”）。事项办理人仅可查询本人登记、执行的技术合同信息。 

二．交易主体（法人用户）注册 

2.1.实名认证/审核认证情况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及科技部要求，无法进行实名认证的部分地区和类型的

法人，可直接进行上传材料审核认证，具体情况见下表： 

法人所在地区 法人类型 实名认证/审核认证情况 

境内单位 

企业法人 可实名认证 

社会组织法人 可实名认证 

事业单位法人 可实名认证 

其他 直接审批实名认证 

港澳台地区单位  直接审批实名认证 

境外单位  直接审批实名认证 

2.2.各类型实名认证必填字段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要求，不同所在地区、不同法人类型实名认证必填的关

键字段不同，用户须如实、准确填写关键字段信息，否则将无法进行实名认

证，影响办事效率。具体情况见下表： 



法人所在地区 法人类型 必填字段 

境内单位 

企业法人 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单位性质、法

定代表人姓名、法定代

表人证件号码 

社会组织法人 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单位性质、法

定代表人姓名、法定代

表人证件号码 

事业单位法人 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单位性质、法

定代表人姓名、法定代

表人证件号码 

其他 单位名称、单位性质、

法定代表人姓名、法定

代表人证件号码 

港澳台地区单位  单位名称、单位唯一标

识、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境外单位  单位名称、单位唯一标

识、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2.3.实名认证操作说明 

 交易主体（法人）单位使用全国技术合同管理与服务系统需按如下流程完

成注册、实名认证、登记处审核、事项办理人授权。 

 



1.科技部注册

  通过科技部政务
服务平台完全交易
主体注册

2.法人单位实名

  通过科技部政务
服务平台完成法人
单位实名

4.系统授权

  技术合同管理服
务系统完善交易主
体信息并通过审核

5.办件人授权

  科技部政务服务
平台授权技术合同
办件人

6.授权管理

  科技部政务服务
平台管理授权人

3.主办人实名

  通过科技部政务
服务平台完成主办
人（自然人）实名

 

1．科技部注册 

已经在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注册的交易主体（法人）忽略此步骤。 

打开浏览器，在网址输入框输入 https://fuwu.most.gov.cn/，进入科技部政务服

务平台，点击页面右上角用户注册进入注册提醒页。 

 

https://fuwu.most.gov.cn/


 

依据注册页面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完成注册。 

 

2．法人单位实名 

已经在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实名认证的交易主体（法人）忽略此步骤。 

使用法人用户账号登录，在“政务服务平台”首页“在线办事”中，点击左

侧纵向菜单栏中的“我的信息”。右侧则显示“我的信息”页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我的信息”页面左上方的“修改法人信息”按钮，页面变为可编辑状

态，用户可在此修改法人以及法定代表人的各项详细信息。 

 

请如实、准确填写页面中标“*”号的必填项，填写完成后进行保存。点击

保存按钮后，系统进行信息校验，保存用户信息，该用户信息将会进行实名认

证（实名认证结果不影响数据保存）。 

如果用户输入的各项信息真实无误，通过“国办实名认证”，实名认证状态

显示为：国家平台实名认证通过。如下图所示： 



 

3．主办人实名 

已经在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主办人实名认证的交易主体（法人）忽略此步

骤。 

使用法人账号登录，在法人的“我的信息”页面，点击“主代办人信息”选

项卡，进入主代办人信息页面。 

 

请如实、准确填写页面中标“*”号的必填项，填写完成后进行保存。 

点击保存按钮后，系统进行信息校验，保存用户信息，该用户信息将会进行

实名认证（实名认证结果不影响数据保存）。 

如果用户输入的各项信息均真实无误息，通过“国办实名认证”，实名认证



状态显示为：国家平台实名认证通过。如下图所示： 

 

4．系统授权 

使用法人账号或主代办人账号登录，点击“服务事项”导航功能，在服务事

项中查找“技术合同管理与服务”点击办理入口，进入全国技术合同管理与服

务系统完成系统使用授权。 

 

进入技术合同管理与服务系统，需补充填写相应资料，提交后由登记处审

核，登记处审核通过后，交易主体（法人）的事项代办人即可登录系统进行技

术合同登记。 



 

5．办件人授权 

使用法人账号登录，在法人的“用户授权管理”页面，点击“新用户授权”

选项卡，进入办件代理人授权信息页面（被授权人必须已经在科技部政务服务平

台完成自然人实名认证）。 

 

在姓名栏输入被授权人姓名、依据被授权人实名认证的证件类型选择相应证

件类型，并在证件号码栏输入被授权人实名认证证件号码，点击右侧查询按钮，

查询被授权人。 

 



 

查询到被授权人并勾选用户授权中“技术合同管理-事项办理员”，保存授权

即可。 

6．授权管理 

使用法人账号登录，在法人的“用户授权管理”页面，点击“已授权用户管

理”选项卡，可以查询查看已经授权的办件代办人，点击授权管理即可取消该代

办人的办件授权。 

 



三、交易主体（法人用户的自然人）注册 

 自然人作为交易主体（法人用户）的事项代办人使用全国技术合同管理与

服务系统需按如下流程完成注册、实名认证、事项办理人授权。 

 

3.1.实名认证/审核认证情况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及科技部要求，部分类型自然人无法进行实名认证，可

直接进行上传材料审核认证，具体情况见下表： 

类型 证件类型 实名认证/审核认证情况 

中国大陆 
居民身份证 可实名认证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直接审核认证 

港澳台地区 

往来港澳通行证 可实名认证 

往来台湾通行证 可实名认证 

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 可实名认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可实名认证 

其他 境外护照 直接审批实名认证 

3.2.各类型实名认证必填字段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要求，不同类型自然人实名认证必填的关键字段不同，

用户须如实、准确填写关键字段信息，否则将无法进行实名认证，影响办事效

率。具体情况见下表： 

类型 证件类型 必填字段 

中国大陆 

居民身份证 姓名、身份证号、 

身份证有效起始日期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姓名、证件号 

港澳台地区 

往来港澳通行证 姓名、证件号 

往来台湾通行证 姓名、证件号 

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 姓名、证件号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姓名、证件号 



 

1．科技部注册 

已经在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注册的自然人忽略此步骤。 

打开浏览器，在网址输入框输入 https://fuwu.most.gov.cn/，进入科技部政务服

务平台，点击页面右上角用户注册进入注册提醒页。 

 

https://fuwu.most.gov.cn/


 

依据注册页面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完成注册。 

 

2．自然人实名 

已经在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实名的自然人忽略此步骤。 

使用自然人账号登录，在“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首页“在线办事”中，点

击左侧纵向菜单栏中的“我的信息”。右侧则显示“我的信息”页面，如下图所



示： 

 

点击“我的信息”页面左上方的“修改个人信息”按钮，页面变为可编辑状

态，用户可在此更新自然人的各项详细信息。 

 

请如实、准确填写页面中标“*”号的必填项，填写完成后进行保存。点击保

存按钮后，系统进行信息校验，保存用户信息，该用户信息将会进行实名认证（实

名认证结果不影响数据保存）。 

如果用户输入的各项信息均真实无误，通过“国办实名认证”，实名认证状

态则显示为：国家平台实名认证通过。如下图所示： 



 

3．获取授权 

自然人实名认证完成，请通过交易主体（法人用户）法人或主办人对该自然

人授权技术合同登记相关办件事宜。授权完成，自然人即可通过服务事项中查找

技术合同管理与服务，点击办理入口进入技术合同管理与服务系统。 

 

自然人通过技术合同管理与服务系统的小门户页面确认单位信息后，点击确

认，进入技术合同管理与服务系统工作页面。 



 

 


